
附件1：
北京理工大学（珠海）会计档案保管清册

单位名称：
	档号
	类别
	题名
	起止时间
	保管期限
	卷内张数/件数
	备注

	
	
	
	自  年  月
至  年  月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1.《会计档案保管清册》由财务处负责按年编制，用以准确反映截至编制日时点已整理立卷的全部会计档案基本信息，是会计档案的完整目录清单，与会计档案的实际保管地点无关。
2.《会计档案保管清册》一式两份，移交时履行与《会计档案移交清册》相同的签字手续，交接双方各留存一份。
3.档号：案卷的顺序编号，用以固定和反映档案的排列顺序。
4.类别：分为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、其他会计资料四大类。
5.题名：由整理立卷的会计人员自拟，应准确概括会计档案的形成单位、时间、内容、类别。文字力求简练、准确。
6.起止时间：填写本案卷会计档案的起止年月。
7.保管期限：按照《北京理工大学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》填写。
8.卷内张数/件数：纸质会计档案在此填写本案卷内所含张数，不能按照粘贴或装订后的整页或整本填写数量。
[bookmark: _GoBack]9.备注：填写需要特殊说明的情况，如标示电子会计档案或纸质会计档案。

